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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就第 715/2015 号来文 

通过的决定*,** 

来文提交人： S.S. (由律师 Raj S. Bhambi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申诉日期： 2015 年 11 月 20 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7 年 11 月 28 日 

事由： 驱逐至印度 

程序性问题： 可否受理――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显然没有根据 

实质性问题： 不驱回；难民身份；酷刑 

《公约》条款： 第 3 条以及第 22 条第 2 款和第 5 款(b)项 

 

1.1  申诉人 S.S.为印度国民，生于 1962 年 12 月 10 日，在提交本来文时将被驱

逐回印度。他声称，加拿大将他驱逐回印度将会违反《公约》第 3 条。 

1.2  2015 年 11 月 23 日，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114 条第 1 款，请缔约国在

委员会审议申诉期间不要将其驱逐至印度。2016 年 7 月 25 日，委员会准予了缔

约国关于取消临时措施的请求。 

  

  

 *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6 日)通过。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艾萨迪亚·贝尔米、阿莱西奥·布鲁尼、菲利斯·盖尔、

克劳德·海勒·鲁阿桑特、延斯·莫德维格、阿娜·拉库、塞巴斯蒂安·图泽、张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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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是来自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1989 年，申诉人及其父亲加入主

张为锡克教徒建立独立国家(卡利斯坦)的锡克教政党最高阿卡利(阿姆利则/曼恩)

党。申诉人成为了村里的著名党员。1992 年 1 月 5 日，他在一次集会上被印度

警方逮捕，他父向警察行贿 30,000 印度卢比，六天后他被释放。申诉人在拘留

期间遭到酷刑，并被警告，如果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就杀死他。1 1993 年 11 月

29 日，申诉人在一次会议上再次被警方逮捕。他被拘留了 4 天，期间遭到酷

刑。其父行贿 50,000 卢比后，申诉人被释放，随后住院 3 天。1993 年 12 月，警

方对申诉人的家进行突击搜查。申诉人当时不在家，看到警察后他逃到了另一个

村子并待在了那里。1994 年 2 月 5 日，他试图探望父母，但因为警察到他父母

家搜查他，他不得不逃跑。申诉人随后在一个中介人的帮助下逃到美国，并在那

里申请庇护。他的庇护申请于 2004 年被驳回。为避免被美国驱逐出境，他于

2010 年 2 月 12 日在一个中介人的帮助下逃到加拿大。 

2.2  2010 年 3 月 3 日，申诉人在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其申请于 2013 年 5 月 7

日被驳回。2013 年 7 月 2 日，他向加拿大联邦法院申请准许对该决定进行司法

复审。2013 年 10 月 9 日，联邦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申请。法院认定申诉人为证

实其申诉而出示的同村村民和他父亲的宣誓证言没有证据效力。2015 年，当局

驳回了申诉人提出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居留申请

以及推迟遣返的请求。当局要求他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离开该国。 

2.3 申诉人告诉父亲，他将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回到印度。申诉人称，他父亲

将该信息告知当地政府的几位成员，以确保警方不会威胁申诉人的安全。在得知

申诉人回国这一情况后，警方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突击搜查了他家，并逮捕了

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被释放，之后被拘留在家中，不得参

加任何政治活动。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如缔约国强行将其遣返回印度，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 3

条而享有的权利，因为在印度他可能会由于据称与旁遮普邦锡克恐怖主义有联系

而遭到酷刑和残忍待遇，甚至被判处死刑。申诉人曾两次被逮捕并遭到印度警察

的残忍酷刑，印度警察还在继续积极搜查他并骚扰他的家人、对他们实施酷刑。

他声称，加拿大当局对申诉人返回印度将面临的风险作出了错误的评估。申诉人

指出，根据可靠报告，印度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包括警方虐待、法外处决和酷

刑。2 2015 年 10 月 15 日，锡克教徒在 Bargari 村组织示威活动，抗议亵渎其圣

书的行为，警方在此期间逮捕了最高阿卡利(阿姆利则/曼恩)党的领导人和数千名

党员。印度警方可能会怀疑生活在国外的锡克教徒煽动了抗议活动。 

  

 1 申诉人声称，警察对他实施酷刑，用烧热的棍子放在他的腹部和头部，造成感染并导致手术；

用皮带和棍子击打他的脚掌和臀部；强迫他躺在大冰块上；用绳子将其倒挂在天花板上等。 

 2 Se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2012：

India”and“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for 2012：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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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6 年 3 月 6 日的普通照会中请委员会取消临时措施。该国认

为，申诉人并未证明如果被遣返印度，他有可能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而且国内

当局已彻底评估了他的主张。即使根据客观的国别报告承认他的指称是真实的，

他也可以选择国内逃亡，因为他的政治身份不太可能引起印度中央当局的关注。 

4.2  缔约国指出，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保护处拒绝批准申诉人的庇护

申请。该委员会认为他的指称不可信。该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以下情况：印

度警方认为他是涉案人；警方正在搜寻他；警方关注申诉人，而不是他父亲，后

者同样也是最高阿卡利(阿姆利则/曼恩)党中政治上很活跃的党员；警方羁押申诉

人后将其释放，却在几天后再次搜寻他；警方已知申诉人在国外，却因为申诉人

的情况而对其父亲和妻子进行 19 年的持续骚扰。相关移民官员得出结论认为申

诉人在返回印度后不会面临严重的困难状况，随后也驳回了申诉人提出的上诉寻

求司法审查、遣返前风险评估及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永久居留的申请。 

4.3  缔约国提及，客观的文件报告称，印度锡克教徒的人权状况已有所改善，

没有理由仅依据某人的实际或认为的政治见解而认为他回国后将面临遭受虐待的

一般风险。3 虽然大多数锡克教徒生活在旁遮普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锡克少数

群体生活在印度其他邦，整个印度都有锡克教社区。4 锡克教社区在全国各地蓬

勃发展，许多锡克教信徒担任重要的官方职务。5 此外，国别报告并未表示最高

阿卡利(阿姆利则/曼恩)党党员在印度面临遭受虐待的一般风险。该党公开开展活

动。6 援引知情人士称，除非警方怀疑该党派某党员参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

暴力活动，否则不会对其实施虐待，心直口快的党员不会因参加党派集会公开抱

  

 3 See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Border Agency,“Operational 

Guidance Note：India”(May 2013)，para. 3.9.13, available at：http://www.refworld.org/docid/ 

51a890674.html；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India：Information on relocation for Sikhs from Punjab to other parts of India”(16 May 2003)， 

available at ： www.refworld.org/docid/3f520d4b4.html ； the United Kingdom, Home Offic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Directorate,“Operational Guidance Note： India” (20 February 

2007)，para. 3.6.17, available at：www.refworld.org/docid/46028cc82.html.  

 4 See Canada,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Research Directorate,“Situation of Sikhs 

outside the state of Punjab, including treatment by authorities；ability of Sikhs to relocate within 

India, including challenges they may encounter (2009-April 2013)”(13 May 2013)，available at：

www.irb-cisr.gc.ca/Eng/ResRec/RirRdi/Pages/index.aspx ？ doc=454556 ； the United Kingdom, 

Border Agency,“Operational Guidance Note：India”(May 2013)，para. 3.9.15；the United 

Kingdom, Home Office,“Country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 India：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April 2015)，para. 6.1.14. 

 5 See the United Kingdom, Border Agency,“Operational Guidance Note：India”(May 2013)， 

para. 3.9.12；the United Kingdom, Home Office,“Country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 India：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April 2015)，para. 6.1.16. 

 6 See Canada,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India：Treatment of Sikhs in Punjab 

(2013-April 2015)”，part 2.3.1. 

http://www.refworld.org/docid/%2051a890674.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2051a890674.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f520d4b4.html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6028cc82.html
http://www.irb-cisr.gc.ca/Eng/ResRec/RirRdi/Pages/index.aspx?doc=45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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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当局对锡克教徒的待遇或呼吁建立卡利斯坦而遭到骚扰或逮捕。7 与此相反，

其他知情人士表示，某些时候，该党党员因参加集会公开抱怨锡克教徒的待遇或

要求建立卡利斯坦而遭到骚扰或被捕，在计划进行示威活动之前，该党党员会遭

到防范性羁押。8 然而，即使表示最高阿卡利(阿姆利则/曼恩)党的党员或领导人

会遭到这种待遇的消息来源也没有说在旁遮普邦外会发生这样的情况。9 此外，

更普遍而言，虽然一些知情人士表示，主张和支持建立独立的锡克教国家(或称

“卡利斯坦”)的锡克教徒在旁遮普邦持续遭到虐待，10 但报告称，被遣返回印

度的锡克教徒不会仅因其从意识形态上支持建立卡利斯坦而面临遭到虐待的一般

风险。11 

4.4 申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他被视为备受关注的激进分子或恐怖主义嫌疑

人，或者涉嫌参与暴力活动。申诉人据称在 1992 年和 1993 年被警方拘留时，警

方据称收受贿赂后将其释放，未对其进行任何指控。离开印度后，他还办理了护

照延期。此外，申诉人声称，他如果回到印度，当局可能会以反恐法或《印度刑

法》中的罪名捏造指控，这完全是他的猜测。没有客观证据表明提交人在旁遮普

邦会面临任何具体的惩罚或拘留，更不用说在印度其他任何地方。申诉人的意见

和委员会收到的证据仅仅提及申诉人返回印度所面临的笼统和未详细说明的风

  

 7 See Canada,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Research Directorate,“India：Whether 

members of the Akali Dal (Mann)/Akali Dal (Amritsar) party are harassed and arrested for 

participating in party gatherings, for publicly complaining about the treatment of Sikhs by Indian 

authorities or for calling for the creation of Khalistan (separate homeland for Sikhs)；whether police 

regard members of the Akali Dal (Mann) party with suspicion and monitor them for signs of any links 

with terrorism (2005-March 2009)” (14 April 2009)， available at：www.irb-cisr.gc.ca/Eng/ 

ResRec/RirRdi/Pages/index.aspx？doc=452305.另见美国公民及移民事务局，“印度：关于旁

遮 普 邦 阿 卡 利 ( 曼 恩 ) 党 成 员 待 遇 的 情 况 (2003 年 5 月 16 日 ) ” ， 可 查 阅

www.uscis.gov/tools/asylum-resources/ric-query-india-16-may-2003，其中指出，最近几乎没有证

据表明阿卡利(曼恩)党的党员或支持者在旁遮普邦成为警察实施有计划的逮捕和其他形式虐待

的目标。See also Canada,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Research Directorate, 

“India：Treatment of political activists and members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Punjab (2012-April 

2015) ” (11 May 2015) ， part 2, available at ： http://irb-cisr.gc.ca/Eng/ResRec/RirRdi/Pages/ 

index.aspx？doc=455886&pls=1，which reports sources as stating that political opposition parties in 

Punjab were abl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freely. 

 8 See Canada,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Research Directorate,“India：Treatment of 

members and supporters of the Shiromani Akali Dal (Amritsar/Mann) party, particularly those who 

speak publicly about the treatment of Sikhs by the Indian authorities or those who call for the creation 

of Khalistan (a separate homeland for Sikhs)；whether members are monitored by the police for 

signs of links with terrorism (March 2009-April 2012)”(30 April 2012)，part 2.1, available at： 

http://irb-cisr.gc.ca/Eng/ResRec/RirRdi/Pages/index.aspx？doc=453968.另见加拿大，加拿大移民

和难民委员会研究局，“旁遮普邦政治活动人士和反对党成员的待遇(2012-2015 年 4 月)”，

第 3 部分报告说，一个消息来源称，甚至在编写该报告期间，非主流政党，如激进的锡克教

团体的成员继续遭到逮捕、拘留、酷刑，尽管这种反人权活动已有所减少。 

 9 Ibid. 

 10 见加拿大，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旁遮普邦锡克教徒的待遇(2013-2015 年 4 月)”，第

2.3.1 段中报告说，一个消息来源称，主张和支持建立独立的锡克教国家(或称“卡利斯坦”)的

锡克教徒继续面临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旁遮普邦政治活动人士和反对党成员的待遇(2012-

2015 年 4 月)”，第 3 部分报告说，一个消息来源称，主张从印度分裂、独立或获得主权的活

动人士面临最严厉的待遇。 

 11 See the United Kingdom, Border Agency,“Operational Guidance Note：India”(May 2013)， 

para. 3.9.13. 

http://www.irb-cisr.gc.ca/Eng/%20ResRec/RirRdi/Pages/index.aspx？doc=452305
http://www.irb-cisr.gc.ca/Eng/%20ResRec/RirRdi/Pages/index.aspx？doc=452305
http://www.uscis.gov/tools/asylum-resources/ric-query-india-16-may-2003
http://irb-cisr.gc.ca/Eng/ResRec/RirRdi/Pages/%20index.aspx？doc=455886&pls=1
http://irb-cisr.gc.ca/Eng/ResRec/RirRdi/Pages/%20index.aspx？doc=455886&pls=1
http://irb-cisr.gc.ca/Eng/ResRec/RirRdi/Pages/index.aspx?doc=45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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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他没有向委员会提供任何客观证据或可靠理由，证明在他所处情况下，不能

将他重新安置在印度除旁遮普邦外的其他地方。根据上述资料，缔约国认为，本

来文中的临时措施是没有必要的。 

4.5  2016 年 5 月 12 日，缔约国提出，根据以下两个理由，来文不可受理。首

先，申诉人没有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他没有向加拿大联邦法院上诉，

请求对三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复审：决定(1)：自驳回申诉人难民身份申请的这

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影响驱逐前风险评估的新的事实；决定(2)：没

有理由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因素给予加拿大永久居留；决定(3)：没有可表明应

推迟将提交人驱逐至印度的关于风险的新证据或关于新的风险的证据。缔约国认

为，与委员会在其一些案件中表达的意见相反，司法复审不包括复审申诉人关于

如果返回原籍国将遭受酷刑的说法的实质内容，司法复审针对遣返提供了有效的

补救办法。12 缔约国指出，除其他外，司法复审的作用是确保决策过程及其结

果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公平性。《加拿大联邦法院法》第 18.1(4)条列出的复审

理由涵盖了所有情况下可能对决定进行复审的所有实质性方法：裁决者是否在其

管辖范围内行事、是否遵守程序公平原则，是否在事实或法律方面出现过错。因

此，为妥善履行其职责，加拿大联邦法院必然需要审查申请人关于被遣返至其原

籍国会遭受酷刑的说法。如果联邦法院判定受到复审的决定存在法律过错，或存

在不合理的事实认定，那么法院有权撤销有关决定，发回由不同裁决机构根据法

院认为适当的指示重新裁定。在向联邦法院提出的申诉得到处理之前，还可提出

对遣返进行司法暂缓。申诉人关于司法复审无效、花费高昂、不太可能取得效果

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仅仅怀疑补救措施的有效性并不能免除申诉人用尽补救办

法的义务，委员会的权限范围一般也不包括评估国内补救办法取得效果的可能

性。13 最后，提交人没有表明，甚至没有声称他缺少提出司法复审申请所需的

资金。 

4.6  其次，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关于将其遣返印度会违反《公约》第 3 条的说

法显然没有根据。多个国内裁决机构已彻底审议了申诉人关于风险的指称。他的

难民身份申请因其指称不可信而被驳回。申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他曾遭受

过酷刑，而且即使能够证明，也并非近期的情况，因为提交人 1994 年就离开了

印度。申诉人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表明，如果他被遣返印度，将面临遭受酷刑的人

身风险。如果他返回，他在旁遮普邦的村里曾经可能面临的风险不大可能仍然存

在，此外，来文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印度中央当局会关注申诉人，导致他无法

采取国内逃亡的办法。 

4.7 缔约国认为，如果委员会认为申诉人的来文可以受理，缔约国的立场是，来

文没有依据。申诉人未能证实他如果返回印度将亲身面临可以预见的遭受酷刑的

切实风险。 

  

 12 参考 Singh 诉 Canada(CAT/C/46/D/319/2007)，第 8.8 段；W.G.D.诉加拿大 (CAT/C/53/D/ 

520/2021)，第 7.3 段。 

 13 参考 M.A.诉加拿大(CAT/C/14/D/22/1995)，第 3-4 段；P.S.诉加拿大(CAT/C/23/D/86/1997)， 

第 5.1-5.3 和第 6.3 段；R.K.诉加拿大(CAT/C/19/D/42/1996)，第 6.4 和第 7.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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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申诉人在 2016 年 8 月 8 日的陈述中，请求委员会按事实真相审议来文，坚

持认为他已用尽所有可用和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他指出，即使加拿大联邦法院

批准对其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永久居留申请进行司法复审，也不会起到暂

停遣返的效果。他承认他本可以寻求对其他决定进行司法复审从而暂停遣返，但

是这个过程费用高昂、没有效果，并且不可能给申诉人带来有效的救济。 

5.2 申诉人声称，他已确立了足以确认事实的证据，缔约国没有任何理由地驳回

了有关证据，这种做法相当于司法不公。他坚持认为，他提交的医疗证据、照片

证据和宣誓证言清楚证明他及其家人遭受了酷刑。申诉人称，在印度全国各地，

锡克教徒仍遭到国家暴行和酷刑。 

5.3 申诉人否定了采用国内逃亡办法的可能性。他表示，印度安全机构正在搜寻

他，警方将他视为重要的恐怖主义分子。他是著名的最高阿卡利(阿姆利则/曼恩)

党的知名领导人，在印度举国皆知。任何人从印度的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都

必须向当地警察局登记，作为曾遭警方酷刑的受害者及警方目前关注的人，申诉

人不敢完成这一程序。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

第 22 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

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除非它已确定申诉人用尽

了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但在补救办法的施行已

发生不当拖延或不可能提供有效救济的情况下，本规则不适用。14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申诉人没有提出请求，要求对关于遣返前

风险评估的决定、关于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永久居留申请的决定以及关于

拒绝推迟对他的驱逐的决定进行司法复审。委员会重申其判例，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 b 项，以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提出的申请不是符合受理目的的有效

补救办法，因为它具有任意性和非司法性，而且不会暂停对申诉人的驱逐。15 

因此，委员会认为，为了受理目的，申诉人不必用尽对人道主义和同情程序的司

法复审。 

6.4  关于申诉人没有申请准许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复审，委员会注

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加拿大联邦法院可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复审，

在作出最后裁定前可对遣返进行司法暂缓。根据卷宗中现有资料，委员会注意

到，根据《联邦法院法》第 18.1(4)条，联邦法院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的司法

  

 14 例如见，E.Y. 诉加拿大(CAT/C/43/D/307/2006/Rev.1)，第 9.2 段。  

 15 见 J.M.诉加拿大(CAT/C/60/D/699/2015)，第 6.2 段；A 诉加拿大(CAT/C/57/D/583/2014)，

第 6.2 段 ； W.G.D. 诉 加 拿 大 (CAT/C/53/D/520/2012) ， 第 7.4 段 ； J.S. 诉 加 拿 大

(CAT/C/62/D/695/2015)第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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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不仅限于法律错误及单纯的程序性缺陷，法院可以审查案件实质。委员会还

注意到，申诉人没有提出论据证明他的说法，即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的司法复

审并非有效补救办法。他只是指出，该程序费用昂贵而且成功率很低，所以无

效。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指出，仅仅怀疑补救办法的有效性并不能免除申诉人

用尽该办法的义务，联邦法院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审查案件实质。16 因此，委

员会认为，根据本案的情况，申诉人未能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

没有向联邦法院提交申请，请求对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复审。  

6.5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3(b)条规

则，申诉必须达到为了可受理之目的所需要的基本证据水平，才可予以受理。17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由于缺乏证据来文明显无正当理由。委员会注意

到，申诉人声称他在 1992 年和 1993 年因政治活动被捕并遭受酷刑。在这方面，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在 2015 年 11 月 19 日即将被驱逐回印度时(向委员会提出

申诉前一天)，才获得医疗证明。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没有在更早的时候索取证

明出示给国内当局，以支持其庇护申请，这极大地削弱了该证明的证据价值。委

员会还注意到，虽然申诉人据称因政治活动被捕，但警方并未提出指控或记录逮

捕情况，并收受贿赂释放了他。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来文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

申诉人在国外居住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政治上很活跃。因此，没有任何证据支

持关于印度警方认为他在协助锡克教恐怖主义分子的说法。鉴此，不清楚的是，

为什么申诉人的父亲从未因自己在最高阿卡利(阿姆利则/曼恩)党内的政治活动而

报告过遭遇任何问题，却将会因为已离开印度 23 年且没有证据表明参与过任何

政治活动的申诉人回国而被逮捕和遭受酷刑。因此，委员会认为，申诉人的申诉

完全基于自己对过去事件的指称，不足以证实申诉人如返回印度将面临遭受酷刑

的直接风险。鉴此，委员会认为，申诉人也未能为了可予受理的目的充分证实关

于他将亲身面临可以预见的遭受酷刑的切实风险的说法。 

6.6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和第 5 款(b)项，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申诉人和缔约国。 

     

 

  

 16 例如见，Aung.诉加拿大 (CAT/C/36/D/273/2005/Rev.1)，第 6.3 段；S.S.和 P.S.诉加拿大

(CAT/C/62/D/702/2015)，第 6.5 段。 

 17 除其他外，见 Z.诉加拿大(CAT/C/55/D/555/2013)，第 6.3 段。 


